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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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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6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67人， 代表股份数5,063,303,3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260人， 代表股份236,662,

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1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人， 代表股份1,233,171,6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1名，代表股份212,074,2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2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65人，代表股份3,830,131,7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093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59人，代表股份24,587,79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4％。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043,883,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4%；反对19,306,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3％；弃权

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17,241,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41%；反对19,306,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1578%；弃权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二）《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043,719,3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2%；反对19,46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3%；弃权

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17,077,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249%；反对19,46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228%；弃权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4%。

（三）《关于修订〈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043,708,3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反对19,481,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8%；弃权

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17,06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202%；反对19,481,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316%；弃权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飞、齐晨晨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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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397,104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10%，涉及激励对象333人。

2.公司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69,971,694股变更为662,574,590股。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鉴于部分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未达标，决定对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7,397,104股进行回购注销。 该事项已提交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

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2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发的武汉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市国资委”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推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武国资改革〔2022〕5号），武汉市国

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2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2年12月5日至2022年12月15日，公司将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022年12月16

日，公司披露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73）。

5.2022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百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2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79）等

相关文件。

6.2022年12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3年1月10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审核确认，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并正式上市，公司向357名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4,992,014股。 2023年1月12日，公司披露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8.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中百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因经营需要离职或工作岗位调整导致不再符

合激励对象资格的6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00,000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

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4年1月4日， 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1），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6名原激

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0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81,021,500股变更为680,621,500股。

10.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中百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因组织调离、工作岗位调整、退休、死亡、主动

辞职等原因导致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的14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合计1,085,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4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中百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因经营调整离职或工作岗位调整、退休等原

因导致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4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0,

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对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40%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合计9,294,806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4年8月3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2.2024年11月7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6），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14名原

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085,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80,621,500股变更为679,536,500股。

13.2024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7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337名

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564,806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79,536,500股变更为669,971,694股。

14.2025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鉴于部分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拟对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7,397,104股进行回

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5年5月16

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参照《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中百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考

核管理办法》” ）规定，激励对象因死亡、退休、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免职、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自情况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激励对

象当年已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 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不再

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约

的，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市场

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进行回购。

鉴于公司20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调整、退休、免职、主动辞职、协商解除等原因，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拟对上述20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85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业绩考核未达标

参照《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因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激励对象当期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对应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6,545,10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397,104股， 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总量的29.60%，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1.10%。

（三）回购价格

因工作岗位调整、退休、协商解除等原因导致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15名激励对

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00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利息；因主动辞职导致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5名激励对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3.00元/股）与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孰低值；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导致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00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 合计回购税后金额为22,727,687.16元。

（四）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所需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669,971,694股变更为662,

574,590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265,669 2.13% -7,397,104 6,868,565 1.04%

无限售条件股份 655,706,025 97.87% - 655,706,025 98.96%

股份总数 669,971,694 100.00% -7,397,104 662,574,590 100.00%

注：鉴于部分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部分限制

性股票合计11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62,574,590股变更为662,

463,590股。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回购注销相关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验资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25）0100024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

影响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备查文件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

2025-053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

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名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

经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发” 、“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向董事会建议，2025年9月16日，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一致同意将王坤辉先生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候

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王坤辉先生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经公司董事长张铭文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向董事会建议，2025

年9月16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一致同意聘任王坤辉先生担任本

公司总经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王坤辉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王坤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9月16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铭文先生辞呈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

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张铭文 总经理 2025年9月16日 -

不 再 兼

任 公 司

总 经 理

职务

是 董事长 否

张铭文先生已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 亦无其他与其辞任相关的事宜需要通知

公司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张铭文先生的辞任即日生效。

王坤辉先生简历后附。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王坤辉先生简历

王坤辉先生，50岁，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王先生于1998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远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亚太贸易区副总经理，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拉美/非洲贸易区副

总经理、总经理，中远海运（南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远海运（南美）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主持工作），中远海运（南美）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王先生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现称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工学学士。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

2025-05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9月15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9

月16日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有效

表决票6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举王坤辉先生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 同意将王坤辉先生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详见同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执行

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于会前召开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会议一致

审议通过（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聘任王坤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即日生效。 董事会接受

张铭文先生辞呈，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呈即日生效。

详见同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执行

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于会前召开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会议一致

审议通过（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届

时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景峰 公告编号：

2025-069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被申请强制清算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案件基本情况概述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控股子公司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德泽” ）于2022年7月16日经营期限届满。 经营期限届满后，大连德泽

全体股东未就延长经营期限达成一致。 2023年11月30日，公司收到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金州法院” ）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辽0213清申3号]，金州法院裁

定受理申请人武义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义慧君” ）对被申请人

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 2023年12月7日， 公司收到金州法院出具的 《决定书》

[（2023）辽0213强清2号]，金州法院指定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辽宁分所联合体作为大连德泽清算组。 大连德泽因经营期限届满被法院裁定

进入清算程序，自2023年12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成为公司参股公司。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25日、2023年12月2日及2023年12月8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4）、《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强制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2023-047）。

二、相关进展情况

（一）申请人撤回对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

202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金州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辽0213强清2号

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武义慧君以被申请人大连德泽营业期限届满，达到解散条件，股东未达成申请

续期的股东会决议，被申请人大连德泽无法修改公司章程存续，且出现解散事由后无法自

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 金州法院于2023

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该强制清算申请，于2023年12月6日指定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联合体作为大连德泽清算组。 清算期间，清算组

已完成大连德泽部分财产的变价工作。

申请人武义慧君以2025年9月5日经全体股东决议大连德泽经营期限变更为无固定

期限、公司继续存续经营为由，申请撤回对被申请人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

金州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清算组对股东进行剩余财产分配前，

申请人武义慧君以被申请人大连德泽股东会决议公司继续存续为由， 请求撤回强制清算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

谈会纪要》第18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予申请人武义慧君撤回对被申请人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

（二）常德景泽受让武义慧君持有的大连德泽股权

经大连德泽全体股东决议通过，大连德泽按股权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同时

对大连德泽进行减资。 前述事项完成后， 大连德泽总资产为2,069.85万元， 净资产为

867.83万元。 在前述基础上，武义慧君与常德景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景

泽”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大连德泽32.7984%的股权（对应79.516万元注

册资本出资额），以对价300万元转让给常德景泽。

经内部决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峰” ）决定

放弃优先购买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自《民事裁定书》[（2023）辽0213强清2号之一]作出之日，大连德泽继续存续经营并

重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大连德泽全体股东决议，上海景峰取得的分红款为14,

226.03万元，鉴于大连德泽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上述分红款项对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以及本年度整体经营业绩不

产生影响。 因减资事项，上海景峰拟收回投资款5,291.44万元，上海景峰现持有的大连德

泽股权账面价值与按其持股比例享有的大连德泽最新净资产份额存在差额， 前述实际分

配款项与上述差额之间的差额预计计入“投资收益”科目，最终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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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

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

司的董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9号萃华金店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一9：25、9:30-11:30、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郭裕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5人， 代表股份54,578,3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0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37,690,9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 代表股份16,887,3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3人，代表股份10,519,4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0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952,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 代表股份3,567,1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2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62,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61％；反对803,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1％；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4,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89％； 反对

803,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80％；弃权1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1、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41,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86％；反对804,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6％；弃权13,332,2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20,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3,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94％； 反对

804,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56％；弃权1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6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42％；反对804,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6％；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3,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94％； 反对

804,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56％；弃权1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6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42％；反对804,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6％；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3,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94％； 反对

804,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56％；弃权1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42,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81％；反对823,9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7％；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83,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521％； 反对

82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28％；弃权1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5、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11,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22％；反对854,5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8％；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2,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622％； 反对

854,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7％；弃权1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2.06、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12,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455％；反对833,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7％；弃权13,332,2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20,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4,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637％； 反对

833,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12％；弃权1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7、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37,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01％；反对828,3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8％；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8,9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03％； 反对

82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47％；弃权1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2.08、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23,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46％；反对842,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2％；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65,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782％； 反对

842,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68％；弃权1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新增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81,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75％；反对883,5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9％；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22,9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80％； 反对

88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94％；弃权1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部分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子公司新增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1,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57％；反对874,9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2％；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31,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97％； 反对

87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77％；弃权1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陈思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宁、赵程涛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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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经会议表决，选举柴钢先生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与公司2023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五名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六届

董事会一致。

柴钢先生担任职工董事之后，不再担任非职工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不变。 本次选举

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个人简历

柴钢先生

柴钢先生，男，197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深圳市戴俪

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深圳市瑞红首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彼爱钻石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曾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柴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范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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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5月24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持有公司股份15,881,67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20%）的股东

龙凤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684,6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00%）。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龙凤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实施结果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龙凤于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8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2,561,500股，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561,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5,881,672 6.20% 13,320,172 5.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81,672 6.20% 13,320,172 5.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龙凤女士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述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股东龙凤女士的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其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

经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4、如股东龙凤女士有后续的减持计划，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龙凤女士《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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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崔庆军、王强、沈琪、李伟、贝灏明、薛辉、赵刚、朱

敏军、后斌、郑卫、陈洁、马天舒保证向本行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监事会主席沈琪先生，执行董

事、副行长李伟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执行董事、副行长赵刚先生，董

事会秘书朱敏军先生，风险总监后斌先生，业务总监郑卫先生，业务总监陈洁女士，行长助

理马天舒先生计划自2025年9月8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含当日）止，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不少于420万元人民币本行A股股份。 本次增

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2.�截至2025年9月15日，相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本行股份60万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0.0134%， 增持金额合计

496.04万元，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1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目前，上述

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936,28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657%。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

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主体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监事

会主席沈琪先生，执行董事、副行长李伟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执行

董事、副行长赵刚先生，董事会秘书朱敏军先生，风险总监后斌先生，业务总监郑卫先生，

业务总监陈洁女士，行长助理马天舒先生。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336,280股，占本行总股

本的0.052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936,280股，占本

行总股本的0.0657%。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5年9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

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5年9月15日， 相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本行股份60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134%，增持金额合计

496.04万元，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11%。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增持前

本次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崔庆军 100,000 0.0022% 50,000 41.53 150,000 0.0034%

王强 205,300 0.0046% 50,000 41.50 255,300 0.0057%

沈琪 50,000 0.0011% 50,000 41.30 100,000 0.0022%

李 伟 167,500 0.0037% 50,000 41.44 217,500 0.0049%

贝灏明 100,000 0.0022% 50,000 41.50 150,000 0.0034%

薛辉 100,000 0.0022% 50,000 41.53 150,000 0.0034%

赵 刚 50,000 0.0011% 50,000 40.43 100,000 0.0022%

朱敏军 80,510 0.0018% 50,000 41.74 130,510 0.0029%

后 斌 707,800 0.0158% 50,000 40.95 757,800 0.0170%

郑 卫 623,170 0.0139% 50,000 41.41 673,170 0.0151%

陈 洁 152,000 0.0034% 50,000 41.45 202,000 0.0045%

马天舒 - - 50,000 41.27 50,000 0.0011%

合计 2,336,280 0.0523% 600,000 496.04 2,936,280 0.0657%

备注：马天舒先生任职资格尚待监管机构核准；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根据本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相关增持主体承诺的增持金额已达成，满

足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条件，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增持主体合

计持有本行股份2,936,28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657%。

四、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将不出售本次增持的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行控

制权发生变化。

五、其他

除本次自愿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负有增持义务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外，

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本行另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总行部室

及分支机构负责人等）及其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本

行股票167.21万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8.04元至8.37元。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